[bookmark: _GoBack]附件1

建设工程企业信息核查材料清单
一、建筑业企业
[bookmark: OLE_LINK58]1、企业动态核查信息表（附件3）；
2、营业执照正、副本；
3、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4、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副本；
[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59]5、办公场所证明，属于自由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属于租用或借用，出具出租（借）方产权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
6、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
[bookmark: OLE_LINK61]7、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任命书、职称证或注册证书、职称证书查询途径
8、注册人员身份证明、注册证书；
[bookmark: OLE_LINK65]9、标准要求的技术负责人、注册人员近3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有人社部门公章的社保清单）；
10、企业财务报表（包含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
企业净资产、设备、厂房、技术负责人需满足《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规定的相应类别和等级资质标准要求；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按照相应类别一级标准考核注册人员；总承包二级、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注册人员需满足《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规定的相应类别三级资质标准要求。

二、勘察设计企业
[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66]1、企业动态核查信息表（附件4）；
2、营业执照正、副本；
3、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4、办公场所证明，属于自由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属于租用或借用，出具出租（借）方产权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
5、标准要求的技术装备购置发票；
[bookmark: OLE_LINK70][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4]6、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任命书、职称证或注册证书、职称证书查询途径
[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68]7、注册人员身份证明、注册证书；
8、非注册人员身份证明、职称证书、职称证书查询途径；
9、标准要求的技术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近3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有人社部门公章的社保清单）；
10、企业财务报表（包含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
    









三、监理企业
1、企业动态核查信息表（附件5）；
2、营业执照正、副本；
3、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4、办公场所证明，属于自由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属于租用或借用，出具出租（借）方产权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
5、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任命书、注册证书
6、注册人员身份证明、注册证书；
7、非注册人员身份证明、相关证书及查询途径；
8、标准要求的技术负责人、注册人员近3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有人社部门公章的社保清单）；
   

以上材料需提交彩色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按顺序用A4纸胶装成册，与原件一并报送至企业注册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对原件后退回原件。核查过程中对证件真实性有怀疑的，企业应配合及时提交证书原件进行真实性核验。
